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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道路运输价格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为进一步完善道路运输价格管理方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市场监管厅联合制定了《吉林省道路运输价格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将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起草背景 

　　2020年8月，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联合出台《关于深化道路运输价格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明确了道路运输领域价格管理的相关要求，实施过程平稳有序。为进一步完善道路运输价格管理，确保我省道路运输价格管理有规可依、有章可循，拟对2020年发布的《实施意见》修订后施行。 

　　 二、主要依据 

　　（一）《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的意见》明确：完善铁路、公路、港口、民航等领域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健全统一、公开、透明的价格体系。 

　　（二）《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道路运输价格改革的意见》明确：各省级交通运输、价格主管部门要统筹推进本地区道路运输“放管服”改革和价格改革，加强督促指导和评估工作，加强制度“立改废”工作，坚持分类指导，确保改革落到实处，精准有效。 

　　 三、主要内容 

　　为确保全省道路运输行业价格管理平稳有序，本《办法》中关于道路运输价格的形成机制、运价联动机制、管理体制、收取标准等核心内容继续沿用《实施意见》的相关规定，未做调整。与《实施意见》相比，本《办法》主要完善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明确公交化改造线路的票价参照客运班车政府指导价的定价机制，合理确定票价，鼓励在原客运班车的基础上降低票价，让利于民。二是新增城市公交价格管理的章节，明确城市公交实行政府定价，鼓励根据城市公共交通服务质量、运输距离以及换乘方式等因素，建立多层次、差别化的票价体系，灵活提供多种票制、票价。对定制公交实行市场调节价。三是发文机关增加省市场监管厅，明确由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查处道路运输经营者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以及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违规行为。四是明确因自然灾害、修路等原因车辆绕道或改道行驶的，票价的计费里程按改道或绕道的实际里程计算。五是明确国防战备、抢险救灾、紧急运输等政府指令性旅客运输价格执行班车客运基准运价。 

　　 相关文件：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 吉林省发展改革委 吉林省市场监管厅关于印发《吉林省道路运输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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